
关于各级学生组织承办校级学生活动的管理办法（试行） 

为丰富广大学生的第二课堂生活，促进学生活动与人才培养

相结合，积极营造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校园文化环境，

学校将支持引导各学院、各级学生组织结合专业优势和特色积极

承办校级学生活动，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参与性强的校园文化精

品项目和学生活动品牌，旨在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

切实增强校园文化活动的内涵质量和育人氛围。现制定《关于各

级学生组织承办校级学生活动的管理办法（试行）》，以指导和规

范承办单位开展相关工作。 

 

一、 校级学生活动 

校级学生活动指由各级学生组织主办或承办，面向全校学生，

超过 300 名来自不同学院、专业学生共同参与的各类学术、文体

活动。 

 

二、 组织程序 

1、各级学生组织拟开展的校级活动，须围绕活动的主题、内

容和形式，拟定详细活动方案，并连同书面请示（附学院主管学

生工作领导意见）报学生处审核，经批准后方可开展。 

2、活动方案审批通过后，由学生组织负责人召集有关部门组

织实施，包括：前期宣传、对外联络、后勤保障、现场管理、安

全保卫以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等。 

3、活动结束后，须在 24 小时内将新闻稿件（含活动照片）

发至指导老师，由指导老师修改审定并签署意见后送至学生处。 



4、在活动结束后一周内，须提交不少于 2000 字的详细书面

工作总结以及相关文字、图片、音像等材料（文字资料应包含活

动新闻稿、宣传文案及对受众的采访稿等；图片应有适量文字说

明其含义，图片大小不低于 3M，数量不少于 20张；图片应包含活

动名称、活动前期准备、活动场景；其余资料包括宣传品设计图

原始文件等）。 

 

三、 活动经费报销 

学校学生处可根据活动完成的规模、影响及意义予以一定的

经费支持。各级学生组织根据活动完成程度进行经费报销。活动

完成程度主要指活动开展效果，包括组织情况、参与人数、受众

反响及资料上交完整度等。 

活动完成程度达 90%以上，按活动审批预算 100%报销； 

活动完成程度在 60%-90%，按活动审批预算 80%报销； 

活动完成程度在 60%以下，活动经费无法报销。 

经费报销内容应与活动预算表一致，并结合实际情况报销，

无特殊情况不得超支。一经核定报销比例，请在活动结束后两周

内完成报销工作。 

 

四、 预算规范 

1、 活动过程中产生的评委酬金或评审费用标准（不含教师

指导费）：正高职称或正处级 800 元/场，副高职称或副处级 500

元/场，中级职称或科级 300 元/场。校外评委参照此标准略有提

高。以上酬金为税前金额，并需经由学校薪酬个税系统统一发放，

不得发放现金。 



2、 办公费用：发票需有物品明细，单张发票金额不得超过

500 元，办公费用占活动费用比例需低于 20%。 

3、 误餐费：因举办活动占用工作人员用餐所产生的误餐费，

不得超过活动费用的 5%。 

4、 同一商家发票金额累计超 2000元需由学校财务处对公转

账，不得支付现金。 

 

五、 附则 

本办法由暨南大学学生处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